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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襄阳市评标（评审）专家
抽取细则》的通知

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招标人：
现将《襄阳市评标（评审）专家抽取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襄阳市评标（评审）专家抽取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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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襄阳市评标（评审）专家抽取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评标（评审）专家抽取工作，保证评标评审活动公平、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湖北省评标（评审）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办法》（鄂公管委发〔2021〕6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其评标委员会中经济、技术专家应从湖北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或襄阳市区域性评标（评审）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中随机产生。
铁路工程建设、国家公路建设、水运、民航、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使用国际组织或者使用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等项目的评标活动对评标专家抽取使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抽取细则适用于从襄阳市区域性评标（评审）专家库中抽取专家。
第四条 招标人依法从专家库中与招标项目相关的专业随机抽取专家，组建评标（评审）委员会，并对其合法性、准确性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明示、暗示等任何方式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专家。
第五条 专家库网络抽取终端设置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不对评标委员会组建人数、专业等条件和要求行使审批、审核、监管等行政监督管理职责。
第六条 行政监督部门、综合监管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对专家的抽取、评标委员会的组建实施监督。
第七条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以下简称“使用人”）应在开标前24小时内在专家抽取系统中提交抽取需求，设置抽取人数、专业类别（含备选专业类别）等条件，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需要抽取市外或按有关规定需要提前抽取专家的，应该向评标所在地综合监管机构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按规定抽取。
第八条 使用人所抽专业的专家人数原则上不少于需要抽取人数的3倍，当数量不能满足时，使用人应扩大抽取区域范围或专业类别。原则上同一专家3天内不得再次参与评标，1个月最多参与评标7次。
第九条 专家抽取系统原则上在项目投标截止当天上午7点开始自动抽取专家，专家统一集合时间为9点30分。专家抽取时间与通知专家到达时间间隔原则上不得少于1小时。
第十条 专家抽取系统按照抽取结果自动拨打语音电话，专家按键回复确认参加或拒绝参加。专家确认参加的，专家系统应发出确认短信。
第十一条 专家应答人数不足时，使用人应根据专家抽取系统反馈的信息及时调整抽取专业，并进行补充抽取，专家抽取系统自动通知直至满足要求为止。
第十二条 出现专家回避、专家请假等情况，按照前款规定进行补抽。
第十三条 遇到特殊情况，抽取的专家不能满足项目需求时，可手动抽取。
第十四条 通知专家到达时间后，专家名单自动解密，专家请假查询等特殊情况除外。
第十五条 若因停电、软硬件故障等特殊情况，导致专家抽取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及时处置，并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确保投标文件不泄露。待问题解决后，由使用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继续抽取或延期评标。
第十六条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非法访问专家抽取系统做出预警提示，及时发现并避免专家系统和专家抽取设备发生非法入侵或访问敏感信息等情况发生。
第十七条 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保证胜任评标工作的项目，经行政监督部门或综合监管机构同意后，招标人可自行组建评标专家委员会。招标人自行组建评标专家委员会应随机抽取，且抽取专业的专家人数不少于需要抽取人数的3倍。
第十八条 远程异地评标项目的评标专家抽取按照远程异地评标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行政监督部门或综合监管机构应加强日常监管，未按本《细则》抽取、使用专家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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